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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節 - 註冊承諾書 (申請人只須簽署中文版或英文版)  
 

 本承諾書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(“申請人”)於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簽訂。申請人的註冊地址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。 

 

序 文  
(A)  申 請 人 現 申 請 加 入 由 建 造 業 議 會 （ 主 管 機 構 ） 營 運 的 分 包 商 註 冊 制 度 。  
 
(B)  申 請 人 已 閱 讀 基 本 名 冊 的 規 則 及 程 序 （ 規 則 及 程 序 ）。  
 
(C)  為 免 引 起 疑 慮 ， 本 承 諾 書 所 使 用 的 詞 彙 ， 與 規 則 及 程 序 所 用 的 詞 彙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。  
 
作 為 對 主 管 機 構 同 意 處 理 申 請 人 的 申 請 的 代 價 ， 申 請 人 謹 此 承 諾 ︰  
1 .  本 人 ／ 我 們 在 申 請 書 內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必 定 準 確 無 訛 ， 而 有 關 的 證 明 文 件 亦 屬 真 確 。  

 
2 .  本 人 ／ 我 們 會 遵 守 規 則 及 程 序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管 理 委 員 會 對 其 所 作 的 修 訂 。  

 

3 .  對 於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註 冊 申 請 所 直 接 或 間 接 引 起 的 事 宜 (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管 理 委 員 會 及
上 訴 小 組 所 作 出 或 維 持 不 變 的 任 何 有 關 規 管 行 動 的 決 定 )，本 人 ／ 我 們 會 毫 無 條 件 地
放 棄 根 據 普 通 法、成 文 法、合 約 條 文 或 其 他 規 條 向 建 造 業 議 會、秘 書 處、主 管 機 構 、
管 理 委 員 會 成 員 或 上 訴 小 組 成 員 索 償 ， 並 且 不 會 撤 回 這 個 承 諾 。  

 

4 .  本 人 ／ 我 們 同 意 主 管 機 構 及 秘 書 處 可 以 為 有 關 下 列 用 途 下 使 用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註 冊 事
項 （ 包 括 任 何 個 人 資 料 ）：  
( i )  處 理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申 請 及 其 後 管 理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註 冊 ；  
( i i )  統 計 、 研 究 、 調 查 及 分 析 ；  
( i i i )  改 善 有 關 註 冊 制 度 ；  
( i v )  管 理 基 本 名 冊 ； 及  
( v )  按 照 規 則 及 程 序 ， 透 過 各 種 渠 道 (包 括 但 不 限 於 註 冊 制 度 網 站 )公 布 。  

 
5 .   本 人 ／ 我 們 同 意 本 人 ／ 我 們 的 姓 名 、 公 司 名 稱 、 地 址 、 電 郵 地 址 、 電 話 及 傳 真 號 碼 ，

會 被 使 用 於 提 供 本 人 ／ 我 們 有 關 議 會 或 建 造 業 或 有 關 服 務 的 建 造 相 關 活 動 或 項 目 宣
傳 資 料 。  

 

本 承 諾 書 在 文 首 日 期 在 見 證 人 面 前 簽 訂 。  

 簽 署 公司印章 

 
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 

(代表上述申請人) 

  

 
見 證 人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 
 
地 址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 

  

 

 

 
1 申 請 公 司 名 稱  
2 申 請 公 司 註 冊 地 址  
3 申 請 公 司 所 授 權 簽 署 者 的 姓 名  
4 見 證 人 姓 名  
5 見 證 人 地 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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